s R E TR
113# & %

R TR

R SRR
AR 2 R

i

BE T EEF
B P2 R FF
B BEEF

PR ETFRFHEE R R KRBT A0 (113E A
i. .

655.) j\]‘;}u‘«l"]i\ﬁr"f

F % 3180%%

F % 346

E >
F e E IR > At ﬁpﬁg]? Toodek R A uRTE R
FHAITESD ENFTECEIPRFAGEREEL > T REXL
EREZE PRBFTEIFLZORY I FR -
FoIATHET AT AT F B AT A BT A ok bk Ay
FATE W ZBARFG R FERPLT R 3 2308 - 387 R
foBs 3 B TR R H WA o
PREEF
- R hEGRTRG TR LT GKEY 3 OO0®ROOEN0
%’uTﬁﬁ“%%ﬁ?ﬁ)ﬁ%"QJ+MﬁﬁKi%ﬁi»
A EESTRIRES I RBEFIIhA LA
R EIE  FIR S o~ BRI FRRGARIL S p A RI110# ]
P 108ETE ~107TE9 Y A2 > X TR b ‘z}?%ri/}w ’

«%p;ﬁpg fp?]%‘}v// ~ J,E f] ~ %Kﬁﬁ <7 /é;g’\'—:ﬁ T‘u /\ =] B’i{-_’@_’



AR A e N
‘%%ixﬁilﬂﬁ-i&,«rﬁ%
Rl LT R

il
Y
|
| -
o4
> =B
‘,%.‘\
SH
ok
%

s
3
#* v

g

,%l
P
s s IR ﬁé

2. %f@‘ﬁPﬂﬁnﬁviﬁééﬁ
%‘\ﬂ%ﬁ%ﬁﬁF% ERUEEAE . B \;ﬁw%4ﬂ¢ £
AR Rid Y IRTIZE - RF® - RRGAE ' i T
ﬁf@%i‘%@ﬁ‘%'%&?%ﬁéﬁﬁ%mﬁ%f
TP ITRIZ R R S RMRBEZ R 1Y EERE R
BET RS AR ER L ERAF L 0 BT e
F1 R h s FAARTIRNY LR BGFA RO RF R
F ALY KPR R B SRR P
BoRBHLN F REREHET O HRUPERRE C ER
BB FIEGT C2ARERETE RN O
AEREZFIIhAE  2ARE RG] 0 TR 27T
RPN EHEPRBLELY LR~ F1IREE 2R
B R ;%HWE@E“ X g AT (TR ) 3693749
~ (FAod s rgitarn ) 2722 H1E 0 AT RR
ANE B IE SN LS SRR I SRV
FAABTIINY L R RRFHY 1 Rs IR R

ﬁ‘?ﬁ’?
ﬁmﬁml‘ga

”’»‘\’
jw
{w
=
%
T
E
)
B\
¢
s
b

TERY I 2R E
ﬁ\§W$ﬁ”1mﬁ12”W$l?é%?%hﬂkﬁ‘f*ﬁﬁ%
IFFL R AR R K

PooERS  PRALASLY K RBFRE

AEFUIRTHML PR EERER O KRBT ML 2 RRE
t S BT AR Rk REF IR T
Mt 2 g (T2 Fw o ¥ EiEE 3 ;5"; RNETR T2k
Lo TR PR R % 15908 2 5*&{’ 9% HIpae 4 o X AE
RIAFFLEBAERER  TAFRFEP GOBAE T2
TALRE ATB-18 5 ke ik %158?’?—& F om ﬁ%’j# » 7Tk /’ﬁ :}}%\

4 nl\

Ed
I
m



4 t ;hzﬁgtpe o
%%ﬁffhd%ﬁ%i\éAyhﬁ P2 ARIR P
Bl JRpgs (T AFLETAZ A ) WH A RS S
(L %;%?67,—169’;'" X H21223F ) 0 T3 gk
%lﬁ%éwﬁﬁﬁ+‘ﬁﬁ4‘ “lﬁﬁﬁﬁ%&ﬂ'
?#i%\ AR AZ AR SRS P s FHINY RS AELLS
#5727 31P %F FF % 1136012707053 F S i TR ~ 113# 1
24P B E - F 113600007035 30 F S AL A AR
FI3RP L R R %‘1134&5’* 15p i%¥ F % 1139431769%%
S T IR - FHIRII3EL 1T ¥ AR F 51130186843
055 3% 2 \?%%ﬁgﬁmﬁwﬁ~§ R X
FE-NEP L (FF-AEF) ~ FHR113E12 17
5 1130186897054 red ~ ¥ &+ 308 5 HAx i 4
H-F1RMEXT RG22 FAZNEEET 4 > —‘:E“J‘f‘.%'ﬂg qn
F (FF-AZF ) ~ FHIR113#17 23p %¥= F 511360
0079115 F id ~ AEcF ¢ EA P mdk ~ FHINF 1 %%
B B SR A~ & BT SOIT TR R B - 8 0 30
¥R H113F17 23p %i¥- F 11360007910%&:%9
B TP oL ~ FENF1IEReAIISE]LT 24p %32 F
% 1136000871050/ » e ¥ 1 TP mik ~ G 45JI30 ¢ &
R F113292 11p %" F % 113011876853 % 7 X
HFFrA3 AT BHFIZ P R~ BRI 2R R
G e R AT E A FEINF 1 f%“ﬁ%:lliiﬁw 20 p B3
- F %113602492005L 3 DFl % B amg Fa s A
5&@ﬂ&ﬁﬁxﬁ@@ﬁﬂﬁﬁﬁa%%ﬁgﬁm@%~

i
\;H:

\ \\

v

-

NS
::\

\4
X

Rk

?h_x
*‘\ﬂi

75‘\ 'ﬂ\d- \

QEFH N T FTAF AT R o ﬁﬁ%ﬂfﬁw%*ﬁfzﬂ' 3R 4K
RETE R AUt @R LT R

PRYSFREFTERY HEEFTE FERL %Eﬂg ‘Eﬂz\ .
TRETATAIF IR ERY L RY Y RA
IFEAEP i OTRmgFTAT AP 1 BRI R
=+
™~

?}Lﬁb%)@gl iﬁ”i&igj‘__ égpﬂg‘ N q,féi »F;\—F‘%qﬁ kg N\

‘l

REAND

b
i
mj



FAMFFERY FE Y R ah%»g}w AP Ak~
RFE LR H113E107 14p %3 F 11313296960%& :
PR H f_,_r{‘_% PEP A s FAARTIIRY L R s F 114
E2017P ke F 5114010279550 3 T rp oL & 2 %
?Wi(, é%9461 %8 I9TE ~ #1012 112F - #
%3 ‘27- ol-1F » A% %217 ~ %552 77TF ~ %1392 140
%1632 165F ~ %1972 200F ) o sFt it » 2 E &

cERMmo A AR R BPRREGS

N\
|
—

Y
N
Y
DO
—
(Sn]
N _r H\
&
(¥
o
N /‘
[E—
()
(@]
.h_‘
[E—
N
DO
O
s
%
/
3
o
>
;i-?
-h_‘\
=

(

gmnzﬁ@%gg; ‘

IRV ELAFE T MAFE > s bH AR
ébﬂwk’afﬁwtoiﬁﬁéfﬁi*ﬁ“:
FoRERTEFIIhEKHEL N H -
- BiTRAREFT T 2
ﬁggiﬁ@‘uﬁféﬁ’iﬂéﬁﬁi’“ﬁé&ﬁ

f

@i%ﬁﬁﬁ’géééi—

R

—:‘jif’ﬁ"— Fbﬁ%ja

-AA
=4
‘ar
;r
oy
o
Ny
-
s
A4
‘m "
=
>

r'
mﬁ AL _rdl—\.\-’ic ¥ ‘ﬁ-“ﬁ
A S AR S e SCE ST S

) FFF ML FE PRI B P LR A%



FR2¥1 Ao AR E o MR R R E
AELRREZPUER S 2FAZ AL Tk
FIEPEP 2 KT AR ~ BE > RIEEGAGRIRE -
%,g%wiéﬁﬁiﬂ’lﬁ%¥iﬂﬁiﬁ%%§°

() AHLHAE FEL PPt PRI 254 05 4
BEBEERRL TR R LAAEVE O F- AR KRR
S E IR EE RO L RN U o Sl B < U I J St
B RRE L ARFRRREHE TR 227
AR GFLgE £ 0 %nw-mﬁ ENERAE A
ARV FUEPRY CELERLREFR 2R
é;’éﬁﬂw£$15%$2@$8ﬁ Lo et RS el
T AT EIART BRAR 0 B RT]E H 93 R 1T F 2R T
2 48

FANPEPM G FEE L WRE T AEZENDTF > @

IHJ_?;

o~ AT

(=) &2 F Mz A EN05ET 1p B R %7 2 ik
e P g% (T2 )R “2%%%2}@%%5,2»]'{ e 2L S
pod 2 R e i BRI (U TR YR T
* 2 BYEE S HEATEZ OV RZPI) AR MK
ZOPRPRE o RBAETRB I SI)ERMIYIA TR T A WP oo

(Z) MAV QAR 5= A @R AEELBTFTF pFFT\ﬂ:pm"‘
FR O e ARG AE IR D DAL B
FaAmdz ARG B B R @ﬁfﬁﬁ
THE D A R AR A > A E Tk $ 4552 125 1
g P e X FEAMEGRTERTE

5
34 \\\Xr

¥
-
PN

/w
[

>~
=
= 4
U
P
H\
1\
Ny
> g
AL

‘\giﬂﬁ;@%@ﬂkﬁ’@%%

Falh s e 22242 s
iiﬁﬁﬂﬁocdpﬁﬁaﬁﬁ sPRTFF TG
W2 HRE BT LB 5 A IR



(z)

Fp2Bd 2 R EE e Rl AT RE AT R Y
Ao e RS @AW L2 0 i $4550F2. 26773 B
T_ o 5?,;‘%;}5? CARRPB T AEEU T AL, 25
A Ae /0 3 AMR113E97 27Tp 113E & % F % 318054
TETE B ALLKP o

Fe B AriB > B E R F S F oo fr AT 2R - 38
FAAT R R B AR B IR A D iR
/A”]/if\;lﬁgi"')%@%i/;—‘ %%E‘J/Z‘Ej Lﬁ@‘ﬁ‘l“ﬂtbﬁ'
FREMf fiaFt i L ERELet g #7
FTANRRZ 0 AE F38EL1IEFIEVE ~ $37 ~ %3
E2 2% AW EF P2 o HAEP R TE AL AR
Av iz AR X B FIT SRS - BeiF e B iR
¥R - P B AEREFLAREZ FB A
EE e BESUEIARFZHEEEF o= s R FLA
LEAREEEFL B A FA B o W 22T 3
2R - FRA AT R BT 0 i e AR 7
Z 5 38TEZ 1 %278 ~ F3W G P Ao X AE e B Ay
I R R E Elgggu}qmgﬁi%%; s FEd e B
TR R R RS A T2 EFMHARBRE - F]TE 7 2

1«\

A\@;q#&uf%;‘;ﬂ%g’  TERTRIIEZMAFKER T
pen (BB 21088 R 53 %’3821’%{;’11 SR A 9‘&
B ) o :Jfﬁ":“i”"J,z—FF&éZ": EATiE 2 /x‘i{’—,ﬁ:ﬁ&fﬁgp‘:’ﬁ
Fiz i A A E I F "ff‘z&m%'}ﬁ%)”ﬁ%ﬁé
2P Bt 8 o LT R b SR BAR T A R
- B TR A F R PR T %ﬁiﬁ{}%‘}%“f ’
Lo Foa R EAFA R 0 PR T
fo o 2B R g B B2 R g o
FTHRINE 2P AL R A2 2 R RG Y ¢ AT
(AR %165? ~ %1972 200F u]fwrmmzi #
FAE P oA & F A HM2 1383234 el B AT



A e AP E R NI

W rEpea EFCEARAFIEGY ¥ 13k E2 7
EAE 0 TINE D P WA EINA Y 1Tk AR (A
gz 3111 E11Y 21128110 ~ E@(11&50 %
11247 ~ 58535 111#11 ?1124@&11@ #p R B 2 ik

%ﬁ>’%%ﬁ@ﬁ“>’i% P F @A R 2% 8509

17 (%3 185091~ » %= p,96427v ~ 273127 -
RFAA8I3T~) » GFIMRE 2 w2 7L A B Ry
DPEEE A R A 2 A)I% FRMeL 202 (L 55115
Z119% ) ’f’?,‘%é‘ FIRRL R S 2 e L E
MEgESMIBEY18kE2 &0 ¥Rz 2 $ €4
%'J—’?r‘f“%ﬁf%i@wif » BT A LT AT RINA - 7
ROT R R B AR 0 A B RS P
g2 A S 1 iR T 7 Z_ g o BRiRE H AT B EJ%?'J:?F
111#11% 2 112# 117 ~ &R 111#57 2 112#4% ~ 3%
FFII1ELLY 2112# 112 PR B2 28300 > T 04
S N I %",’jgi\"ﬁj TR AR 18 0 KR
WAL R AI R P o el B AR T
572 d T i o ’*ﬁ%ﬂfﬁ‘ﬁﬂﬁﬁga%” * o (m R TR
2 EE LA PR TR D PR A PEA 2 ARE F
LRZAE RN TFIRLRIE 7 B2 e L g
MR By ﬂ%%i%ﬁ’%ﬁmi%ﬂﬁﬁﬁﬁﬁ
HE NG ET 2 R fjﬁiﬁfﬁ»@\fgé\ I AR A I
g2 1087398~ (43 21057398~ - ?'J%T;@ISZOAI
7 o~ A [F 332274~ ~ 53%}&61920%) (5 A=A L E L

FRFNA - PR G TR A T TP o i A g
{?f<% )@/A“I{7 3‘3 bl M’i'/ld ;«19@ 2489’“ (P —;'1‘?(
NS

F 1 i3k £85091+% 1 & » 107398=192489) - Rz ¢
f)z’]}{’i’%?ﬁfgi\;“ﬁ'gﬁ sb};;”]{ A E:ﬁm,};ﬁ{]{%,iﬁ{



(I) 2R 2FSFEhH - REEREFFR2ZY 3
Bedrh 2 40 5 ARFI0C L H Y B B RGF A 2R
FETF A0 3R A B AT M RP e

Ppltwmer o BERAEFRZ F299EFIE w0 Hided 2 oo

ARERZRT R AARRAZSF O BT R Y DURR ARG -

A T T 5 15

MNEF e 2 OF REAR

W ABEPE R AR R o

dod PRA AR R F 820 p e A b E Rk ¥

AR LRI 0 A gk PRz B @“P%ﬂﬁF$“m

PR AfaitEd 2 (B3 F A2 A HgEx)

e
o
o
IS
N
-
s
S
q

)

-h_‘\

\

7 iE:x b &/szJ o
FIFANRT A e JREA- B H IR Bk e e R Rt o
P FZE s U R RN Az pAzE o
2 F AT
¢ F o W 114 &5 15 f
U=t O Sl PE ES
4 g‘g\@]ﬂlz % 2160%
(T %2100 $21502 2 F ¥ » kg - @2 FLEL7F
Fo0 R T2 T o
LY E«] ]% b 21D 7%
HEF A AR AR L EE o A FPEERL FA2 2

$N\R



B ¥ wMgE |BRp | EWs [ges 13
>ARERE 16646 |32411 |36469% |85526
¥1EET 24004 |51835 |78761 |154600
13K & RAEHR 17280 (44196 |62147 123623
Bt 363749

K LIad S EA BT RG 2 A LB % T 5 35086 %

f. @ e S Y Y s 5 364697 (13837 5 Pz”’j—i‘\ﬁfﬂi ven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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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3180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黃柏翰






選任辯護人  歐嘉文律師
            劉珈誠律師
            羅云潞律師
參  與  人
即  第三人  電瑙舖資訊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黃柏翰


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34665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黃柏翰犯詐欺得利罪，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並應接受受理執行之地方檢察署所舉辦之法治教育貳場次。
第三人電瑙舖資訊有限公司因他人違法行為而取得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壹拾玖萬貳仟肆佰捌拾玖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犯罪事實
一、黃柏翰係電瑙舖資訊有限公司(設臺中市○○區○○街00號，以下簡稱電瑙舖公司)負責人，是黃柏翰為從事業務之人，並以為公司員工投保勞工保險、提撥勞工退休基金為其附隨業務。劉宗彥、莊圍翔、郭家誠則先後自民國110年1月、108年7月、107年9月起，受僱於電瑙舖公司擔任店長，黃柏翰明知劉宗彥、莊圍翔、郭家誠受僱於電瑙舖公司時每月實際領有之薪資數額，亦明知電瑙舖公司所僱用勞工之薪資，應如實向勞動部勞工保險局、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申報及繳交相關保費、提撥額，黃柏翰為減免電瑙舖公司之保險、提撥額，竟基於行使業務上登載不實文書及使電瑙舖公司獲得財產上不法利益之持續犯意，指示不知情之會計人員在經由網路申報劉宗彥、莊圍翔、郭家誠薪資時，虛偽填載劉宗彥、莊圍翔、郭家誠在電瑙舖公司任職期間薪資，並據以充作劉宗彥、莊圍翔、郭家誠之員工勞、健保每月投保薪資，再以此不實之業務上登載不實文書，上傳至勞動部勞工保險局、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而行使，致有實質審查權限的勞、健保承辦人員陷於錯誤，誤認劉宗彥、莊圍翔、郭家誠之勞保、健保投保薪資，據以核算劉宗彥、莊圍翔、郭家誠之勞工保險費、全民健康保險費及電瑙舖公司應為其提撥之勞工退休基金、全民健康保險費，電瑙舖公司因而短納上開期間內應負擔之勞工保險費、勞工退休金及全民健康保險，藉此獲得減少支出合計新臺幣（下同）36萬3749元（詳如附表、附件所示）之不法利益，足生損害於劉宗彥、莊圍翔、郭家誠健保、勞退權利及勞動部勞工保險局、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對勞工保險、退休管理、投保薪資額申報、全民健康保險費核算之正確性。嗣劉宗彥、莊圍翔、郭家誠於112年12月間離職後與電瑙舖公司、黃柏翰發生勞資糾紛，始提出本件告訴，始查悉上情。
二、案經劉宗彥、莊圍翔、郭家誠告訴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本案據以認定被告犯罪之供述證據，檢察官、被告及辯護人，迄於言詞辯論終結前均未聲明異議，復經審酌該等言詞陳述或書面作成時之情況，並無違法、不當或顯不可信之狀況，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均有證據能力。又本案認定事實之其餘非供述證據，並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依同法第158條之4反面解釋，亦均有證據能力，合先敘明。
二、訊據被告就前揭犯罪事實坦認不諱，核與告訴人劉宗彥、莊圍翔、郭家誠（下合稱告訴人三人）於偵查中證述情節大致相符（見他卷第67至69頁，偵卷第21至23頁），並有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查詢資料、告訴人三人勞保職保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告訴人三人帳戶交易明細、勞動部勞工保險局113年5月31日保費資字第11360127070號函暨函附資料、113年1月24日保納行一字第11360000703號函暨函附資料、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113年5月15日健保中字第1139431769號函暨函附資料、勞動部113年1月17日勞局納字第11301868430號裁處書、勞動部罰緩繳款通知單、勞工保險罰緩金額計算表、罰緩明細表（勞保-未敷實）、勞動部113年1月17日勞局納字第11301868970號裁處書、勞動部罰緩繳款通知單、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罰緩金額計算表、罰緩明細表（勞保-未敷實）、勞動部113年1月23日保退二字第11360007911號裁處書、未敷實申報調整明細表、勞動部勞工保險局罰緩繳款通知單、臺灣銀行經收代收款項證明聯、勞動部勞工保險局113年1月23日保退二字第11360007910號函附月提繳工資明細表、勞動部勞工保險局113年1月24日保退二字第11360008710號函附月提繳工資明細表、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113年9月11日健保中字第1130118768號函附電瑙舖資訊有限公司短繳劉宗彥、郭家誠、莊圍翔之全民健康保險保險費差額計算表、勞動部勞工保險局113年9月20日保納行一字第11360249200號函附①劉宗彥於電瑙舖資訊有限公司原申報投保薪資與應申報投保薪資及保險費差額明細表、②莊圍翔於電瑙舖資訊有限公司原申報投保薪資與應申報投保薪資及保險費差額明細表、③郭家誠於電瑙舖資訊有限公司原申報投保薪資與應申報投保薪資及保險費差額明細表、④電瑙舖資訊有限公司勞工劉宗彥君原申報與應申報月提繳工資差額明細表、⑤電瑙舖資訊有限公司勞工莊圍翔君原申報與應申報月提繳工資差額明細表、⑥電瑙舖資訊有限公司勞工郭家誠君原申報與應申報月提繳工資差額明細表、勞動部勞工保險局113年10月14日保退二字第11313296960號函、投保單位保費計算明細表、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114年2月17日健休中字第1140102795號函暨函附資料等件在卷可佐（見他卷第9至61頁、第85至97頁、第101至112頁，偵卷第27至51-1頁，本院卷第21頁、第55至77頁、第139至140頁、第163至165頁、第197至200頁）。綜上所述，本件事證已臻明確，被告犯行堪予認定，均應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一）刑法第215條規定則於108年12月25日修正公布，於同年月27日施行生效，惟該次修正，僅係將相關刑法分則條文中之罰金刑原依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2項之罰金刑提高標準加以通盤換算後之結果，實質上不生有利或不利被告之影響，應逕行適用修正後刑法第215條之規定，自屬當然。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16條、第215條之行使業務上登載不實文書罪及刑法第339條第2項之詐欺得利罪。被告於業務上登載不實準文書之低度行為，為後續行使之高度行為所吸收，不另論罪。本案被告係基於減少電瑙舖公司勞、健保費用及勞工退休金提繳金支出之單一目的，本於一個行為決意接續實施，各行為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應論以接續之包括一罪。被告係以一行為同時觸犯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準文書罪、詐欺得利罪，為一行為觸犯數罪名之想像競合犯，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應各從一重之詐欺得利罪處斷。被告指示不知情之會計人員申報薪資，為間接正犯。公訴意旨就電瑙舖公司因短繳勞工保險費、健保費、勞工退休金提撥額所列數額漏未記載，由本院逕以更正。
（三）爰審酌：被告素行、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本案低報薪資之勞工人數，被告坦承犯行，已補繳健康保險費及部分勞工退休金之犯後態度，告訴人三人之意見，暨被告於審理時自述之教育程度、職業、家庭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四）查被告前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憑，因一時失慮，致罹刑章，且犯後坦承犯行，經此偵審科刑之教訓後，當知所警惕，信無再犯之虞，本院因認被告對其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併諭知緩刑2年。本院為使被告能於本案中深切記取教訓，避免其再度犯罪，強化法治之觀念，爰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8款規定，諭知被告接受如主文所示法治教育課程，且依刑法第93條第1項第2款規定，於緩刑期間內應付保護管束；倘被告於本案緩刑期間，違反上開所定負擔，且情節重大，足認有執行刑罰之必要，檢察官得依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規定，聲請撤銷緩刑之宣告，執行宣告刑，附此敘明。
四、沒收
（一）按刑法有關沒收之規定業於105年7月1日修正施行，且依同日修正施行之刑法第2條第2項規定「沒收、非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適用裁判時之法律」（此條係關於沒收適用之準據法，故無新舊法比較之問題），故本案關於沒收之問題，應逕依修正後刑法關於沒收之規定，先予說明。
（二）財產可能被沒收之第三人得於本案最後事實審言詞辯論終結前，向該管法院聲請參與沒收程序；前項之物屬於犯罪行為人以外三人未為聲請，法院認有必要時，應依職權裁定命該第三人參與沒收程序，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2第1項、第3項亦有明文。又參與人財產經認定應沒收者，應對參與人諭知沒收該財產之判決；認不應沒收者，應諭知不予沒收之判決。前項判決，應記載其裁判之主文、構成沒收之事實與理由。理由內應分別情形記載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及其認定應否沒收之理由、對於參與人有利證據不採納之理由及應適用之法律。第1項沒收應與本案同時判決。但有必要時，得分別為之，同法第455條之26亦有明定。查電瑙舖公司前經本院裁定命其等以第三人身分參與沒收程序，有本院113年9月27日113年度易字第3180號裁定在卷可證，合先敘明。
（三）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宣告前二條之沒收或追徵，有過苛之虞、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犯罪所得價值低微，或為維持受宣告人生活條件之必要者，得不宣告或酌減之，刑法第38條之1條第1項前段、第3項、第38條之2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犯罪行為人以外之自然人、法人或非法人團體，因下列情形之一取得犯罪所得者，亦同：一、明知他人違法行為而取得。二、因他人違法行為而無償或以顯不相當之對價取得。三、犯罪行為人為他人實行違法行為，他人因而取得。前二項之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刑法第38條之1第2項、第3項亦有明定。又刑法沒收犯罪所得，本質上是一種準不當得利的衡平措施，藉由沒收犯罪所得以回復犯罪發生前之合法財產秩序狀態。因刑事不法行為而取得被害人財產，該財產一旦回歸被害人，就已充分達到排除不法利得，並重新回復到合法財產秩序的立法目的（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821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換言之，刑法有關犯罪所得之沒收，其最終目的在於不允許任何人保有不法利益，故應徹底清除犯罪行為人之犯罪所得。除沒收國庫外，發還給被害人，同樣可達此一目的，因既然已藉由發還，犯罪所得已可被徹底清除，如再予沒收，反而造成重複剝奪結果，有違犯罪所得之沒收，並非刑罰或類似刑罰之修法意旨。
（四）有關電瑙舖公司短繳告訴人三人之全民健康保險費已經補繳（見本院卷第165頁、第197至200頁，就罹於公法上請求權時效而毋庸補繳之1383元部分，如再與宣告沒收，應屬過苛，爰不宣告沒收或追徵），剝奪其此部分之不法利益，即無再宣告沒收或追徵之必要。而就電瑙舖公司就因施用詐術而獲得少繳告訴人勞工保險費、勞工退休金之不法利益，電瑙舖公司僅補繳部分勞工退休金提撥額（僅補繳僅以劉宗彥111年11月至112年11月、莊圍翔111年5月至112年4月、郭家誠111年11月至112年11月期間計算之數額），就未補繳部分，電瑙舖公司因而減省之費用8萬5091元（總計：85091元，劉宗彥9642元、莊圍翔27312元、郭家誠48137元），係因被告之違法行為而取得，電瑙舖公司雖與告訴人三人就勞資糾紛成立調解（見他卷第115至119頁），然不能因此減免電瑙舖公司依法應向主管機關提繳上開勞工退休金之義務，尚難認宣告沒收有遭重複剝奪或顯屬過苛之處，自應宣告沒收，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至電瑙舖公司少繳告訴人勞工保險費之利益，雖依法無法補繳，就劉宗彥111年11月至112年11月、莊圍翔111年5月至112年4月、郭家誠111年11月至112年11月期間計算之短繳部分，電瑙舖公司先前已遭勞動部裁罰，且該裁罰係以4倍罰鍰，應認尚足達到刑法沒收制度之目的，如再宣告沒收有所過苛，爰不宣告沒收或追徵，然就其餘期間之費用，仍係因被告之違法行為而取得，電瑙舖公司雖與告訴人三人就勞資糾紛成立調解，然不能因此減免電瑙舖公司依法應向主管機關提繳上開勞工保險費之義務，尚難認宣告沒收有遭重複剝奪或顯屬過苛之處，就未補繳部分，電瑙舖公司因而減省之費用10萬7398元（總計：10萬7398元，劉宗彥13204元、莊圍翔32274元、郭家誠61920元）仍應宣告沒收，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是電瑙舖公司應沒收之犯罪所得為19萬2489元（計算式：勞工退休金85091+勞工保險費107398＝192489），應宣告沒收，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五）至被告持向勞保局、健康保險署行使之文書，雖為被告犯罪所用之物，然因均已交付勞保局、健康保險署而非屬被告所有之物，爰均不予宣告沒收，附此說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黃永福提起公訴，檢察官黃楷中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15　　日
　　　　　　　　刑事第十四庭　法　官　張美眉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上訴期間之計算，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
　　　　　　　　　　　　　　　書記官　 賴宥妡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15　　日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16條
行使第210條至第215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中華民國刑法第215條
從事業務之人，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登載於其業務上作成之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萬5千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新臺幣）
		項目／勞工／短繳額

		劉宗彥

		莊圍翔

		郭家誠

		小計



		全民健康保險費

		16646

		32411

		36469*

		85526



		勞工保險費

		24004

		51835

		78761

		154600



		勞工退休金提撥額

		17280

		44196

		62147

		123623



		總計

		


		


		


		363749







* 電瑙舖公司實際補繳郭家誠全民健康保險費數額為35086元，惟實際短繳費用應為36469元（1383元為罹於請求權時效毋庸補繳部分，35086+1383=36469）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3180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黃柏翰







選任辯護人  歐嘉文律師

            劉珈誠律師

            羅云潞律師

參  與  人

即  第三人  電瑙舖資訊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黃柏翰



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346

65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黃柏翰犯詐欺得利罪，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

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並應接受受

理執行之地方檢察署所舉辦之法治教育貳場次。

第三人電瑙舖資訊有限公司因他人違法行為而取得未扣案犯罪所

得新臺幣壹拾玖萬貳仟肆佰捌拾玖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

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犯罪事實

一、黃柏翰係電瑙舖資訊有限公司(設臺中市○○區○○街00號，以

    下簡稱電瑙舖公司)負責人，是黃柏翰為從事業務之人，並

    以為公司員工投保勞工保險、提撥勞工退休基金為其附隨業

    務。劉宗彥、莊圍翔、郭家誠則先後自民國110年1月、108

    年7月、107年9月起，受僱於電瑙舖公司擔任店長，黃柏翰

    明知劉宗彥、莊圍翔、郭家誠受僱於電瑙舖公司時每月實際

    領有之薪資數額，亦明知電瑙舖公司所僱用勞工之薪資，應

    如實向勞動部勞工保險局、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申報

    及繳交相關保費、提撥額，黃柏翰為減免電瑙舖公司之保險

    、提撥額，竟基於行使業務上登載不實文書及使電瑙舖公司

    獲得財產上不法利益之持續犯意，指示不知情之會計人員在

    經由網路申報劉宗彥、莊圍翔、郭家誠薪資時，虛偽填載劉

    宗彥、莊圍翔、郭家誠在電瑙舖公司任職期間薪資，並據以

    充作劉宗彥、莊圍翔、郭家誠之員工勞、健保每月投保薪資

    ，再以此不實之業務上登載不實文書，上傳至勞動部勞工保

    險局、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而行使，致有實質審查權

    限的勞、健保承辦人員陷於錯誤，誤認劉宗彥、莊圍翔、郭

    家誠之勞保、健保投保薪資，據以核算劉宗彥、莊圍翔、郭

    家誠之勞工保險費、全民健康保險費及電瑙舖公司應為其提

    撥之勞工退休基金、全民健康保險費，電瑙舖公司因而短納

    上開期間內應負擔之勞工保險費、勞工退休金及全民健康保

    險，藉此獲得減少支出合計新臺幣（下同）36萬3749元（詳

    如附表、附件所示）之不法利益，足生損害於劉宗彥、莊圍

    翔、郭家誠健保、勞退權利及勞動部勞工保險局、衛生福利

    部中央健康保險署對勞工保險、退休管理、投保薪資額申報

    、全民健康保險費核算之正確性。嗣劉宗彥、莊圍翔、郭家

    誠於112年12月間離職後與電瑙舖公司、黃柏翰發生勞資糾

    紛，始提出本件告訴，始查悉上情。

二、案經劉宗彥、莊圍翔、郭家誠告訴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

    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本案據以認定被告犯罪之供述證據，檢察官、被告及辯護人

    ，迄於言詞辯論終結前均未聲明異議，復經審酌該等言詞陳

    述或書面作成時之情況，並無違法、不當或顯不可信之狀況

    ，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均有證據能力。又本案認

    定事實之其餘非供述證據，並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

    程序所取得，依同法第158條之4反面解釋，亦均有證據能力

    ，合先敘明。

二、訊據被告就前揭犯罪事實坦認不諱，核與告訴人劉宗彥、莊

    圍翔、郭家誠（下合稱告訴人三人）於偵查中證述情節大致

    相符（見他卷第67至69頁，偵卷第21至23頁），並有經濟部

    商工登記公示查詢資料、告訴人三人勞保職保被保險人投保

    資料表、告訴人三人帳戶交易明細、勞動部勞工保險局113

    年5月31日保費資字第11360127070號函暨函附資料、113年1

    月24日保納行一字第11360000703號函暨函附資料、衛生福

    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113年5月15日健保中字第1139431769號

    函暨函附資料、勞動部113年1月17日勞局納字第1130186843

    0號裁處書、勞動部罰緩繳款通知單、勞工保險罰緩金額計

    算表、罰緩明細表（勞保-未敷實）、勞動部113年1月17日

    勞局納字第11301868970號裁處書、勞動部罰緩繳款通知單

    、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罰緩金額計算表、罰緩明細表

    （勞保-未敷實）、勞動部113年1月23日保退二字第1136000

    7911號裁處書、未敷實申報調整明細表、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罰緩繳款通知單、臺灣銀行經收代收款項證明聯、勞動部勞

    工保險局113年1月23日保退二字第11360007910號函附月提

    繳工資明細表、勞動部勞工保險局113年1月24日保退二字第

    11360008710號函附月提繳工資明細表、衛生福利部中央健

    康保險署113年9月11日健保中字第1130118768號函附電瑙舖

    資訊有限公司短繳劉宗彥、郭家誠、莊圍翔之全民健康保險

    保險費差額計算表、勞動部勞工保險局113年9月20日保納行

    一字第11360249200號函附①劉宗彥於電瑙舖資訊有限公司原

    申報投保薪資與應申報投保薪資及保險費差額明細表、②莊

    圍翔於電瑙舖資訊有限公司原申報投保薪資與應申報投保薪

    資及保險費差額明細表、③郭家誠於電瑙舖資訊有限公司原

    申報投保薪資與應申報投保薪資及保險費差額明細表、④電

    瑙舖資訊有限公司勞工劉宗彥君原申報與應申報月提繳工資

    差額明細表、⑤電瑙舖資訊有限公司勞工莊圍翔君原申報與

    應申報月提繳工資差額明細表、⑥電瑙舖資訊有限公司勞工

    郭家誠君原申報與應申報月提繳工資差額明細表、勞動部勞

    工保險局113年10月14日保退二字第11313296960號函、投保

    單位保費計算明細表、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114年2月

    17日健休中字第1140102795號函暨函附資料等件在卷可佐（

    見他卷第9至61頁、第85至97頁、第101至112頁，偵卷第27

    至51-1頁，本院卷第21頁、第55至77頁、第139至140頁、第

    163至165頁、第197至200頁）。綜上所述，本件事證已臻明

    確，被告犯行堪予認定，均應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一）刑法第215條規定則於108年12月25日修正公布，於同年月

      27日施行生效，惟該次修正，僅係將相關刑法分則條文中

      之罰金刑原依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2項之罰金刑提高標

      準加以通盤換算後之結果，實質上不生有利或不利被告之

      影響，應逕行適用修正後刑法第215條之規定，自屬當然

      。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16條、第215條之行使業務上登

      載不實文書罪及刑法第339條第2項之詐欺得利罪。被告於

      業務上登載不實準文書之低度行為，為後續行使之高度行

      為所吸收，不另論罪。本案被告係基於減少電瑙舖公司勞

      、健保費用及勞工退休金提繳金支出之單一目的，本於一

      個行為決意接續實施，各行為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

      會健全觀念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

      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

      應論以接續之包括一罪。被告係以一行為同時觸犯行使業

      務登載不實準文書罪、詐欺得利罪，為一行為觸犯數罪名

      之想像競合犯，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應各從一重之詐

      欺得利罪處斷。被告指示不知情之會計人員申報薪資，為

      間接正犯。公訴意旨就電瑙舖公司因短繳勞工保險費、健

      保費、勞工退休金提撥額所列數額漏未記載，由本院逕以

      更正。

（三）爰審酌：被告素行、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本案低報

      薪資之勞工人數，被告坦承犯行，已補繳健康保險費及部

      分勞工退休金之犯後態度，告訴人三人之意見，暨被告於

      審理時自述之教育程度、職業、家庭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

      ，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四）查被告前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臺

      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憑，因一時失慮，致罹

      刑章，且犯後坦承犯行，經此偵審科刑之教訓後，當知所

      警惕，信無再犯之虞，本院因認被告對其所宣告之刑，以

      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併諭知緩刑2年。本院為使被告能於

      本案中深切記取教訓，避免其再度犯罪，強化法治之觀念

      ，爰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8款規定，諭知被告接受如主文

      所示法治教育課程，且依刑法第93條第1項第2款規定，於

      緩刑期間內應付保護管束；倘被告於本案緩刑期間，違反

      上開所定負擔，且情節重大，足認有執行刑罰之必要，檢

      察官得依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規定，聲請撤銷緩刑

      之宣告，執行宣告刑，附此敘明。

四、沒收

（一）按刑法有關沒收之規定業於105年7月1日修正施行，且依

      同日修正施行之刑法第2條第2項規定「沒收、非拘束人身

      自由之保安處分適用裁判時之法律」（此條係關於沒收適

      用之準據法，故無新舊法比較之問題），故本案關於沒收

      之問題，應逕依修正後刑法關於沒收之規定，先予說明。

（二）財產可能被沒收之第三人得於本案最後事實審言詞辯論終

      結前，向該管法院聲請參與沒收程序；前項之物屬於犯罪

      行為人以外三人未為聲請，法院認有必要時，應依職權裁

      定命該第三人參與沒收程序，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2第1

      項、第3項亦有明文。又參與人財產經認定應沒收者，應

      對參與人諭知沒收該財產之判決；認不應沒收者，應諭知

      不予沒收之判決。前項判決，應記載其裁判之主文、構成

      沒收之事實與理由。理由內應分別情形記載認定事實所憑

      之證據及其認定應否沒收之理由、對於參與人有利證據不

      採納之理由及應適用之法律。第1項沒收應與本案同時判

      決。但有必要時，得分別為之，同法第455條之26亦有明

      定。查電瑙舖公司前經本院裁定命其等以第三人身分參與

      沒收程序，有本院113年9月27日113年度易字第3180號裁

      定在卷可證，合先敘明。

（三）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

      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宣告前二條之

      沒收或追徵，有過苛之虞、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犯罪所

      得價值低微，或為維持受宣告人生活條件之必要者，得不

      宣告或酌減之，刑法第38條之1條第1項前段、第3項、第3

      8條之2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犯罪行為人以外之自然

      人、法人或非法人團體，因下列情形之一取得犯罪所得者

      ，亦同：一、明知他人違法行為而取得。二、因他人違法

      行為而無償或以顯不相當之對價取得。三、犯罪行為人為

      他人實行違法行為，他人因而取得。前二項之沒收，於全

      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刑法

      第38條之1第2項、第3項亦有明定。又刑法沒收犯罪所得

      ，本質上是一種準不當得利的衡平措施，藉由沒收犯罪所

      得以回復犯罪發生前之合法財產秩序狀態。因刑事不法行

      為而取得被害人財產，該財產一旦回歸被害人，就已充分

      達到排除不法利得，並重新回復到合法財產秩序的立法目

      的（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821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

      。換言之，刑法有關犯罪所得之沒收，其最終目的在於不

      允許任何人保有不法利益，故應徹底清除犯罪行為人之犯

      罪所得。除沒收國庫外，發還給被害人，同樣可達此一目

      的，因既然已藉由發還，犯罪所得已可被徹底清除，如再

      予沒收，反而造成重複剝奪結果，有違犯罪所得之沒收，

      並非刑罰或類似刑罰之修法意旨。

（四）有關電瑙舖公司短繳告訴人三人之全民健康保險費已經補

      繳（見本院卷第165頁、第197至200頁，就罹於公法上請

      求權時效而毋庸補繳之1383元部分，如再與宣告沒收，應

      屬過苛，爰不宣告沒收或追徵），剝奪其此部分之不法利

      益，即無再宣告沒收或追徵之必要。而就電瑙舖公司就因

      施用詐術而獲得少繳告訴人勞工保險費、勞工退休金之不

      法利益，電瑙舖公司僅補繳部分勞工退休金提撥額（僅補

      繳僅以劉宗彥111年11月至112年11月、莊圍翔111年5月至

      112年4月、郭家誠111年11月至112年11月期間計算之數額

      ），就未補繳部分，電瑙舖公司因而減省之費用8萬5091

      元（總計：85091元，劉宗彥9642元、莊圍翔27312元、郭

      家誠48137元），係因被告之違法行為而取得，電瑙舖公

      司雖與告訴人三人就勞資糾紛成立調解（見他卷第115至1

      19頁），然不能因此減免電瑙舖公司依法應向主管機關提

      繳上開勞工退休金之義務，尚難認宣告沒收有遭重複剝奪

      或顯屬過苛之處，自應宣告沒收，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

      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至電瑙舖公司少繳告

      訴人勞工保險費之利益，雖依法無法補繳，就劉宗彥111

      年11月至112年11月、莊圍翔111年5月至112年4月、郭家

      誠111年11月至112年11月期間計算之短繳部分，電瑙舖公

      司先前已遭勞動部裁罰，且該裁罰係以4倍罰鍰，應認尚

      足達到刑法沒收制度之目的，如再宣告沒收有所過苛，爰

      不宣告沒收或追徵，然就其餘期間之費用，仍係因被告之

      違法行為而取得，電瑙舖公司雖與告訴人三人就勞資糾紛

      成立調解，然不能因此減免電瑙舖公司依法應向主管機關

      提繳上開勞工保險費之義務，尚難認宣告沒收有遭重複剝

      奪或顯屬過苛之處，就未補繳部分，電瑙舖公司因而減省

      之費用10萬7398元（總計：10萬7398元，劉宗彥13204元

      、莊圍翔32274元、郭家誠61920元）仍應宣告沒收，並於

      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是

      電瑙舖公司應沒收之犯罪所得為19萬2489元（計算式：勞

      工退休金85091+勞工保險費107398＝192489），應宣告沒

      收，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

      價額。

（五）至被告持向勞保局、健康保險署行使之文書，雖為被告犯

      罪所用之物，然因均已交付勞保局、健康保險署而非屬被

      告所有之物，爰均不予宣告沒收，附此說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黃永福提起公訴，檢察官黃楷中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15　　日

　　　　　　　　刑事第十四庭　法　官　張美眉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

勿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

上訴期間之計算，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

　　　　　　　　　　　　　　　書記官　 賴宥妡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15　　日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16條

行使第210條至第215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不實

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中華民國刑法第215條

從事業務之人，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登載於其業務上作成之文

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

萬5千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

物交付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

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新臺幣）

項目／勞工／短繳額 劉宗彥 莊圍翔 郭家誠 小計 全民健康保險費 16646 32411 36469* 85526 勞工保險費 24004 51835 78761 154600 勞工退休金提撥額 17280 44196 62147 123623 總計    363749 

* 電瑙舖公司實際補繳郭家誠全民健康保險費數額為35086元，

惟實際短繳費用應為36469元（1383元為罹於請求權時效毋庸補

繳部分，35086+1383=36469）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3180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黃柏翰






選任辯護人  歐嘉文律師
            劉珈誠律師
            羅云潞律師
參  與  人
即  第三人  電瑙舖資訊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黃柏翰


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34665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黃柏翰犯詐欺得利罪，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並應接受受理執行之地方檢察署所舉辦之法治教育貳場次。
第三人電瑙舖資訊有限公司因他人違法行為而取得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壹拾玖萬貳仟肆佰捌拾玖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犯罪事實
一、黃柏翰係電瑙舖資訊有限公司(設臺中市○○區○○街00號，以下簡稱電瑙舖公司)負責人，是黃柏翰為從事業務之人，並以為公司員工投保勞工保險、提撥勞工退休基金為其附隨業務。劉宗彥、莊圍翔、郭家誠則先後自民國110年1月、108年7月、107年9月起，受僱於電瑙舖公司擔任店長，黃柏翰明知劉宗彥、莊圍翔、郭家誠受僱於電瑙舖公司時每月實際領有之薪資數額，亦明知電瑙舖公司所僱用勞工之薪資，應如實向勞動部勞工保險局、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申報及繳交相關保費、提撥額，黃柏翰為減免電瑙舖公司之保險、提撥額，竟基於行使業務上登載不實文書及使電瑙舖公司獲得財產上不法利益之持續犯意，指示不知情之會計人員在經由網路申報劉宗彥、莊圍翔、郭家誠薪資時，虛偽填載劉宗彥、莊圍翔、郭家誠在電瑙舖公司任職期間薪資，並據以充作劉宗彥、莊圍翔、郭家誠之員工勞、健保每月投保薪資，再以此不實之業務上登載不實文書，上傳至勞動部勞工保險局、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而行使，致有實質審查權限的勞、健保承辦人員陷於錯誤，誤認劉宗彥、莊圍翔、郭家誠之勞保、健保投保薪資，據以核算劉宗彥、莊圍翔、郭家誠之勞工保險費、全民健康保險費及電瑙舖公司應為其提撥之勞工退休基金、全民健康保險費，電瑙舖公司因而短納上開期間內應負擔之勞工保險費、勞工退休金及全民健康保險，藉此獲得減少支出合計新臺幣（下同）36萬3749元（詳如附表、附件所示）之不法利益，足生損害於劉宗彥、莊圍翔、郭家誠健保、勞退權利及勞動部勞工保險局、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對勞工保險、退休管理、投保薪資額申報、全民健康保險費核算之正確性。嗣劉宗彥、莊圍翔、郭家誠於112年12月間離職後與電瑙舖公司、黃柏翰發生勞資糾紛，始提出本件告訴，始查悉上情。
二、案經劉宗彥、莊圍翔、郭家誠告訴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本案據以認定被告犯罪之供述證據，檢察官、被告及辯護人，迄於言詞辯論終結前均未聲明異議，復經審酌該等言詞陳述或書面作成時之情況，並無違法、不當或顯不可信之狀況，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均有證據能力。又本案認定事實之其餘非供述證據，並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依同法第158條之4反面解釋，亦均有證據能力，合先敘明。
二、訊據被告就前揭犯罪事實坦認不諱，核與告訴人劉宗彥、莊圍翔、郭家誠（下合稱告訴人三人）於偵查中證述情節大致相符（見他卷第67至69頁，偵卷第21至23頁），並有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查詢資料、告訴人三人勞保職保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告訴人三人帳戶交易明細、勞動部勞工保險局113年5月31日保費資字第11360127070號函暨函附資料、113年1月24日保納行一字第11360000703號函暨函附資料、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113年5月15日健保中字第1139431769號函暨函附資料、勞動部113年1月17日勞局納字第11301868430號裁處書、勞動部罰緩繳款通知單、勞工保險罰緩金額計算表、罰緩明細表（勞保-未敷實）、勞動部113年1月17日勞局納字第11301868970號裁處書、勞動部罰緩繳款通知單、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罰緩金額計算表、罰緩明細表（勞保-未敷實）、勞動部113年1月23日保退二字第11360007911號裁處書、未敷實申報調整明細表、勞動部勞工保險局罰緩繳款通知單、臺灣銀行經收代收款項證明聯、勞動部勞工保險局113年1月23日保退二字第11360007910號函附月提繳工資明細表、勞動部勞工保險局113年1月24日保退二字第11360008710號函附月提繳工資明細表、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113年9月11日健保中字第1130118768號函附電瑙舖資訊有限公司短繳劉宗彥、郭家誠、莊圍翔之全民健康保險保險費差額計算表、勞動部勞工保險局113年9月20日保納行一字第11360249200號函附①劉宗彥於電瑙舖資訊有限公司原申報投保薪資與應申報投保薪資及保險費差額明細表、②莊圍翔於電瑙舖資訊有限公司原申報投保薪資與應申報投保薪資及保險費差額明細表、③郭家誠於電瑙舖資訊有限公司原申報投保薪資與應申報投保薪資及保險費差額明細表、④電瑙舖資訊有限公司勞工劉宗彥君原申報與應申報月提繳工資差額明細表、⑤電瑙舖資訊有限公司勞工莊圍翔君原申報與應申報月提繳工資差額明細表、⑥電瑙舖資訊有限公司勞工郭家誠君原申報與應申報月提繳工資差額明細表、勞動部勞工保險局113年10月14日保退二字第11313296960號函、投保單位保費計算明細表、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114年2月17日健休中字第1140102795號函暨函附資料等件在卷可佐（見他卷第9至61頁、第85至97頁、第101至112頁，偵卷第27至51-1頁，本院卷第21頁、第55至77頁、第139至140頁、第163至165頁、第197至200頁）。綜上所述，本件事證已臻明確，被告犯行堪予認定，均應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一）刑法第215條規定則於108年12月25日修正公布，於同年月27日施行生效，惟該次修正，僅係將相關刑法分則條文中之罰金刑原依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2項之罰金刑提高標準加以通盤換算後之結果，實質上不生有利或不利被告之影響，應逕行適用修正後刑法第215條之規定，自屬當然。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16條、第215條之行使業務上登載不實文書罪及刑法第339條第2項之詐欺得利罪。被告於業務上登載不實準文書之低度行為，為後續行使之高度行為所吸收，不另論罪。本案被告係基於減少電瑙舖公司勞、健保費用及勞工退休金提繳金支出之單一目的，本於一個行為決意接續實施，各行為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應論以接續之包括一罪。被告係以一行為同時觸犯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準文書罪、詐欺得利罪，為一行為觸犯數罪名之想像競合犯，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應各從一重之詐欺得利罪處斷。被告指示不知情之會計人員申報薪資，為間接正犯。公訴意旨就電瑙舖公司因短繳勞工保險費、健保費、勞工退休金提撥額所列數額漏未記載，由本院逕以更正。
（三）爰審酌：被告素行、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本案低報薪資之勞工人數，被告坦承犯行，已補繳健康保險費及部分勞工退休金之犯後態度，告訴人三人之意見，暨被告於審理時自述之教育程度、職業、家庭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四）查被告前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憑，因一時失慮，致罹刑章，且犯後坦承犯行，經此偵審科刑之教訓後，當知所警惕，信無再犯之虞，本院因認被告對其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併諭知緩刑2年。本院為使被告能於本案中深切記取教訓，避免其再度犯罪，強化法治之觀念，爰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8款規定，諭知被告接受如主文所示法治教育課程，且依刑法第93條第1項第2款規定，於緩刑期間內應付保護管束；倘被告於本案緩刑期間，違反上開所定負擔，且情節重大，足認有執行刑罰之必要，檢察官得依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規定，聲請撤銷緩刑之宣告，執行宣告刑，附此敘明。
四、沒收
（一）按刑法有關沒收之規定業於105年7月1日修正施行，且依同日修正施行之刑法第2條第2項規定「沒收、非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適用裁判時之法律」（此條係關於沒收適用之準據法，故無新舊法比較之問題），故本案關於沒收之問題，應逕依修正後刑法關於沒收之規定，先予說明。
（二）財產可能被沒收之第三人得於本案最後事實審言詞辯論終結前，向該管法院聲請參與沒收程序；前項之物屬於犯罪行為人以外三人未為聲請，法院認有必要時，應依職權裁定命該第三人參與沒收程序，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2第1項、第3項亦有明文。又參與人財產經認定應沒收者，應對參與人諭知沒收該財產之判決；認不應沒收者，應諭知不予沒收之判決。前項判決，應記載其裁判之主文、構成沒收之事實與理由。理由內應分別情形記載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及其認定應否沒收之理由、對於參與人有利證據不採納之理由及應適用之法律。第1項沒收應與本案同時判決。但有必要時，得分別為之，同法第455條之26亦有明定。查電瑙舖公司前經本院裁定命其等以第三人身分參與沒收程序，有本院113年9月27日113年度易字第3180號裁定在卷可證，合先敘明。
（三）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宣告前二條之沒收或追徵，有過苛之虞、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犯罪所得價值低微，或為維持受宣告人生活條件之必要者，得不宣告或酌減之，刑法第38條之1條第1項前段、第3項、第38條之2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犯罪行為人以外之自然人、法人或非法人團體，因下列情形之一取得犯罪所得者，亦同：一、明知他人違法行為而取得。二、因他人違法行為而無償或以顯不相當之對價取得。三、犯罪行為人為他人實行違法行為，他人因而取得。前二項之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刑法第38條之1第2項、第3項亦有明定。又刑法沒收犯罪所得，本質上是一種準不當得利的衡平措施，藉由沒收犯罪所得以回復犯罪發生前之合法財產秩序狀態。因刑事不法行為而取得被害人財產，該財產一旦回歸被害人，就已充分達到排除不法利得，並重新回復到合法財產秩序的立法目的（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821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換言之，刑法有關犯罪所得之沒收，其最終目的在於不允許任何人保有不法利益，故應徹底清除犯罪行為人之犯罪所得。除沒收國庫外，發還給被害人，同樣可達此一目的，因既然已藉由發還，犯罪所得已可被徹底清除，如再予沒收，反而造成重複剝奪結果，有違犯罪所得之沒收，並非刑罰或類似刑罰之修法意旨。
（四）有關電瑙舖公司短繳告訴人三人之全民健康保險費已經補繳（見本院卷第165頁、第197至200頁，就罹於公法上請求權時效而毋庸補繳之1383元部分，如再與宣告沒收，應屬過苛，爰不宣告沒收或追徵），剝奪其此部分之不法利益，即無再宣告沒收或追徵之必要。而就電瑙舖公司就因施用詐術而獲得少繳告訴人勞工保險費、勞工退休金之不法利益，電瑙舖公司僅補繳部分勞工退休金提撥額（僅補繳僅以劉宗彥111年11月至112年11月、莊圍翔111年5月至112年4月、郭家誠111年11月至112年11月期間計算之數額），就未補繳部分，電瑙舖公司因而減省之費用8萬5091元（總計：85091元，劉宗彥9642元、莊圍翔27312元、郭家誠48137元），係因被告之違法行為而取得，電瑙舖公司雖與告訴人三人就勞資糾紛成立調解（見他卷第115至119頁），然不能因此減免電瑙舖公司依法應向主管機關提繳上開勞工退休金之義務，尚難認宣告沒收有遭重複剝奪或顯屬過苛之處，自應宣告沒收，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至電瑙舖公司少繳告訴人勞工保險費之利益，雖依法無法補繳，就劉宗彥111年11月至112年11月、莊圍翔111年5月至112年4月、郭家誠111年11月至112年11月期間計算之短繳部分，電瑙舖公司先前已遭勞動部裁罰，且該裁罰係以4倍罰鍰，應認尚足達到刑法沒收制度之目的，如再宣告沒收有所過苛，爰不宣告沒收或追徵，然就其餘期間之費用，仍係因被告之違法行為而取得，電瑙舖公司雖與告訴人三人就勞資糾紛成立調解，然不能因此減免電瑙舖公司依法應向主管機關提繳上開勞工保險費之義務，尚難認宣告沒收有遭重複剝奪或顯屬過苛之處，就未補繳部分，電瑙舖公司因而減省之費用10萬7398元（總計：10萬7398元，劉宗彥13204元、莊圍翔32274元、郭家誠61920元）仍應宣告沒收，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是電瑙舖公司應沒收之犯罪所得為19萬2489元（計算式：勞工退休金85091+勞工保險費107398＝192489），應宣告沒收，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五）至被告持向勞保局、健康保險署行使之文書，雖為被告犯罪所用之物，然因均已交付勞保局、健康保險署而非屬被告所有之物，爰均不予宣告沒收，附此說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黃永福提起公訴，檢察官黃楷中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15　　日
　　　　　　　　刑事第十四庭　法　官　張美眉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上訴期間之計算，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
　　　　　　　　　　　　　　　書記官　 賴宥妡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15　　日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16條
行使第210條至第215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中華民國刑法第215條
從事業務之人，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登載於其業務上作成之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萬5千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新臺幣）
		項目／勞工／短繳額

		劉宗彥

		莊圍翔

		郭家誠

		小計



		全民健康保險費

		16646

		32411

		36469*

		85526



		勞工保險費

		24004

		51835

		78761

		154600



		勞工退休金提撥額

		17280

		44196

		62147

		123623



		總計

		


		


		


		363749







* 電瑙舖公司實際補繳郭家誠全民健康保險費數額為35086元，惟實際短繳費用應為36469元（1383元為罹於請求權時效毋庸補繳部分，35086+1383=36469）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3180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黃柏翰







選任辯護人  歐嘉文律師

            劉珈誠律師

            羅云潞律師

參  與  人

即  第三人  電瑙舖資訊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黃柏翰



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34665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黃柏翰犯詐欺得利罪，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並應接受受理執行之地方檢察署所舉辦之法治教育貳場次。

第三人電瑙舖資訊有限公司因他人違法行為而取得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壹拾玖萬貳仟肆佰捌拾玖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犯罪事實

一、黃柏翰係電瑙舖資訊有限公司(設臺中市○○區○○街00號，以下簡稱電瑙舖公司)負責人，是黃柏翰為從事業務之人，並以為公司員工投保勞工保險、提撥勞工退休基金為其附隨業務。劉宗彥、莊圍翔、郭家誠則先後自民國110年1月、108年7月、107年9月起，受僱於電瑙舖公司擔任店長，黃柏翰明知劉宗彥、莊圍翔、郭家誠受僱於電瑙舖公司時每月實際領有之薪資數額，亦明知電瑙舖公司所僱用勞工之薪資，應如實向勞動部勞工保險局、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申報及繳交相關保費、提撥額，黃柏翰為減免電瑙舖公司之保險、提撥額，竟基於行使業務上登載不實文書及使電瑙舖公司獲得財產上不法利益之持續犯意，指示不知情之會計人員在經由網路申報劉宗彥、莊圍翔、郭家誠薪資時，虛偽填載劉宗彥、莊圍翔、郭家誠在電瑙舖公司任職期間薪資，並據以充作劉宗彥、莊圍翔、郭家誠之員工勞、健保每月投保薪資，再以此不實之業務上登載不實文書，上傳至勞動部勞工保險局、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而行使，致有實質審查權限的勞、健保承辦人員陷於錯誤，誤認劉宗彥、莊圍翔、郭家誠之勞保、健保投保薪資，據以核算劉宗彥、莊圍翔、郭家誠之勞工保險費、全民健康保險費及電瑙舖公司應為其提撥之勞工退休基金、全民健康保險費，電瑙舖公司因而短納上開期間內應負擔之勞工保險費、勞工退休金及全民健康保險，藉此獲得減少支出合計新臺幣（下同）36萬3749元（詳如附表、附件所示）之不法利益，足生損害於劉宗彥、莊圍翔、郭家誠健保、勞退權利及勞動部勞工保險局、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對勞工保險、退休管理、投保薪資額申報、全民健康保險費核算之正確性。嗣劉宗彥、莊圍翔、郭家誠於112年12月間離職後與電瑙舖公司、黃柏翰發生勞資糾紛，始提出本件告訴，始查悉上情。

二、案經劉宗彥、莊圍翔、郭家誠告訴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本案據以認定被告犯罪之供述證據，檢察官、被告及辯護人，迄於言詞辯論終結前均未聲明異議，復經審酌該等言詞陳述或書面作成時之情況，並無違法、不當或顯不可信之狀況，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均有證據能力。又本案認定事實之其餘非供述證據，並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依同法第158條之4反面解釋，亦均有證據能力，合先敘明。

二、訊據被告就前揭犯罪事實坦認不諱，核與告訴人劉宗彥、莊圍翔、郭家誠（下合稱告訴人三人）於偵查中證述情節大致相符（見他卷第67至69頁，偵卷第21至23頁），並有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查詢資料、告訴人三人勞保職保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告訴人三人帳戶交易明細、勞動部勞工保險局113年5月31日保費資字第11360127070號函暨函附資料、113年1月24日保納行一字第11360000703號函暨函附資料、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113年5月15日健保中字第1139431769號函暨函附資料、勞動部113年1月17日勞局納字第11301868430號裁處書、勞動部罰緩繳款通知單、勞工保險罰緩金額計算表、罰緩明細表（勞保-未敷實）、勞動部113年1月17日勞局納字第11301868970號裁處書、勞動部罰緩繳款通知單、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罰緩金額計算表、罰緩明細表（勞保-未敷實）、勞動部113年1月23日保退二字第11360007911號裁處書、未敷實申報調整明細表、勞動部勞工保險局罰緩繳款通知單、臺灣銀行經收代收款項證明聯、勞動部勞工保險局113年1月23日保退二字第11360007910號函附月提繳工資明細表、勞動部勞工保險局113年1月24日保退二字第11360008710號函附月提繳工資明細表、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113年9月11日健保中字第1130118768號函附電瑙舖資訊有限公司短繳劉宗彥、郭家誠、莊圍翔之全民健康保險保險費差額計算表、勞動部勞工保險局113年9月20日保納行一字第11360249200號函附①劉宗彥於電瑙舖資訊有限公司原申報投保薪資與應申報投保薪資及保險費差額明細表、②莊圍翔於電瑙舖資訊有限公司原申報投保薪資與應申報投保薪資及保險費差額明細表、③郭家誠於電瑙舖資訊有限公司原申報投保薪資與應申報投保薪資及保險費差額明細表、④電瑙舖資訊有限公司勞工劉宗彥君原申報與應申報月提繳工資差額明細表、⑤電瑙舖資訊有限公司勞工莊圍翔君原申報與應申報月提繳工資差額明細表、⑥電瑙舖資訊有限公司勞工郭家誠君原申報與應申報月提繳工資差額明細表、勞動部勞工保險局113年10月14日保退二字第11313296960號函、投保單位保費計算明細表、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114年2月17日健休中字第1140102795號函暨函附資料等件在卷可佐（見他卷第9至61頁、第85至97頁、第101至112頁，偵卷第27至51-1頁，本院卷第21頁、第55至77頁、第139至140頁、第163至165頁、第197至200頁）。綜上所述，本件事證已臻明確，被告犯行堪予認定，均應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一）刑法第215條規定則於108年12月25日修正公布，於同年月27日施行生效，惟該次修正，僅係將相關刑法分則條文中之罰金刑原依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2項之罰金刑提高標準加以通盤換算後之結果，實質上不生有利或不利被告之影響，應逕行適用修正後刑法第215條之規定，自屬當然。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16條、第215條之行使業務上登載不實文書罪及刑法第339條第2項之詐欺得利罪。被告於業務上登載不實準文書之低度行為，為後續行使之高度行為所吸收，不另論罪。本案被告係基於減少電瑙舖公司勞、健保費用及勞工退休金提繳金支出之單一目的，本於一個行為決意接續實施，各行為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應論以接續之包括一罪。被告係以一行為同時觸犯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準文書罪、詐欺得利罪，為一行為觸犯數罪名之想像競合犯，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應各從一重之詐欺得利罪處斷。被告指示不知情之會計人員申報薪資，為間接正犯。公訴意旨就電瑙舖公司因短繳勞工保險費、健保費、勞工退休金提撥額所列數額漏未記載，由本院逕以更正。

（三）爰審酌：被告素行、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本案低報薪資之勞工人數，被告坦承犯行，已補繳健康保險費及部分勞工退休金之犯後態度，告訴人三人之意見，暨被告於審理時自述之教育程度、職業、家庭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四）查被告前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憑，因一時失慮，致罹刑章，且犯後坦承犯行，經此偵審科刑之教訓後，當知所警惕，信無再犯之虞，本院因認被告對其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併諭知緩刑2年。本院為使被告能於本案中深切記取教訓，避免其再度犯罪，強化法治之觀念，爰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8款規定，諭知被告接受如主文所示法治教育課程，且依刑法第93條第1項第2款規定，於緩刑期間內應付保護管束；倘被告於本案緩刑期間，違反上開所定負擔，且情節重大，足認有執行刑罰之必要，檢察官得依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規定，聲請撤銷緩刑之宣告，執行宣告刑，附此敘明。

四、沒收

（一）按刑法有關沒收之規定業於105年7月1日修正施行，且依同日修正施行之刑法第2條第2項規定「沒收、非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適用裁判時之法律」（此條係關於沒收適用之準據法，故無新舊法比較之問題），故本案關於沒收之問題，應逕依修正後刑法關於沒收之規定，先予說明。

（二）財產可能被沒收之第三人得於本案最後事實審言詞辯論終結前，向該管法院聲請參與沒收程序；前項之物屬於犯罪行為人以外三人未為聲請，法院認有必要時，應依職權裁定命該第三人參與沒收程序，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2第1項、第3項亦有明文。又參與人財產經認定應沒收者，應對參與人諭知沒收該財產之判決；認不應沒收者，應諭知不予沒收之判決。前項判決，應記載其裁判之主文、構成沒收之事實與理由。理由內應分別情形記載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及其認定應否沒收之理由、對於參與人有利證據不採納之理由及應適用之法律。第1項沒收應與本案同時判決。但有必要時，得分別為之，同法第455條之26亦有明定。查電瑙舖公司前經本院裁定命其等以第三人身分參與沒收程序，有本院113年9月27日113年度易字第3180號裁定在卷可證，合先敘明。

（三）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宣告前二條之沒收或追徵，有過苛之虞、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犯罪所得價值低微，或為維持受宣告人生活條件之必要者，得不宣告或酌減之，刑法第38條之1條第1項前段、第3項、第38條之2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犯罪行為人以外之自然人、法人或非法人團體，因下列情形之一取得犯罪所得者，亦同：一、明知他人違法行為而取得。二、因他人違法行為而無償或以顯不相當之對價取得。三、犯罪行為人為他人實行違法行為，他人因而取得。前二項之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刑法第38條之1第2項、第3項亦有明定。又刑法沒收犯罪所得，本質上是一種準不當得利的衡平措施，藉由沒收犯罪所得以回復犯罪發生前之合法財產秩序狀態。因刑事不法行為而取得被害人財產，該財產一旦回歸被害人，就已充分達到排除不法利得，並重新回復到合法財產秩序的立法目的（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821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換言之，刑法有關犯罪所得之沒收，其最終目的在於不允許任何人保有不法利益，故應徹底清除犯罪行為人之犯罪所得。除沒收國庫外，發還給被害人，同樣可達此一目的，因既然已藉由發還，犯罪所得已可被徹底清除，如再予沒收，反而造成重複剝奪結果，有違犯罪所得之沒收，並非刑罰或類似刑罰之修法意旨。

（四）有關電瑙舖公司短繳告訴人三人之全民健康保險費已經補繳（見本院卷第165頁、第197至200頁，就罹於公法上請求權時效而毋庸補繳之1383元部分，如再與宣告沒收，應屬過苛，爰不宣告沒收或追徵），剝奪其此部分之不法利益，即無再宣告沒收或追徵之必要。而就電瑙舖公司就因施用詐術而獲得少繳告訴人勞工保險費、勞工退休金之不法利益，電瑙舖公司僅補繳部分勞工退休金提撥額（僅補繳僅以劉宗彥111年11月至112年11月、莊圍翔111年5月至112年4月、郭家誠111年11月至112年11月期間計算之數額），就未補繳部分，電瑙舖公司因而減省之費用8萬5091元（總計：85091元，劉宗彥9642元、莊圍翔27312元、郭家誠48137元），係因被告之違法行為而取得，電瑙舖公司雖與告訴人三人就勞資糾紛成立調解（見他卷第115至119頁），然不能因此減免電瑙舖公司依法應向主管機關提繳上開勞工退休金之義務，尚難認宣告沒收有遭重複剝奪或顯屬過苛之處，自應宣告沒收，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至電瑙舖公司少繳告訴人勞工保險費之利益，雖依法無法補繳，就劉宗彥111年11月至112年11月、莊圍翔111年5月至112年4月、郭家誠111年11月至112年11月期間計算之短繳部分，電瑙舖公司先前已遭勞動部裁罰，且該裁罰係以4倍罰鍰，應認尚足達到刑法沒收制度之目的，如再宣告沒收有所過苛，爰不宣告沒收或追徵，然就其餘期間之費用，仍係因被告之違法行為而取得，電瑙舖公司雖與告訴人三人就勞資糾紛成立調解，然不能因此減免電瑙舖公司依法應向主管機關提繳上開勞工保險費之義務，尚難認宣告沒收有遭重複剝奪或顯屬過苛之處，就未補繳部分，電瑙舖公司因而減省之費用10萬7398元（總計：10萬7398元，劉宗彥13204元、莊圍翔32274元、郭家誠61920元）仍應宣告沒收，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是電瑙舖公司應沒收之犯罪所得為19萬2489元（計算式：勞工退休金85091+勞工保險費107398＝192489），應宣告沒收，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五）至被告持向勞保局、健康保險署行使之文書，雖為被告犯罪所用之物，然因均已交付勞保局、健康保險署而非屬被告所有之物，爰均不予宣告沒收，附此說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黃永福提起公訴，檢察官黃楷中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15　　日

　　　　　　　　刑事第十四庭　法　官　張美眉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上訴期間之計算，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

　　　　　　　　　　　　　　　書記官　 賴宥妡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15　　日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16條

行使第210條至第215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中華民國刑法第215條

從事業務之人，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登載於其業務上作成之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萬5千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新臺幣）

項目／勞工／短繳額 劉宗彥 莊圍翔 郭家誠 小計 全民健康保險費 16646 32411 36469* 85526 勞工保險費 24004 51835 78761 154600 勞工退休金提撥額 17280 44196 62147 123623 總計    363749 

* 電瑙舖公司實際補繳郭家誠全民健康保險費數額為35086元，惟實際短繳費用應為36469元（1383元為罹於請求權時效毋庸補繳部分，35086+1383=36469）



